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OLE_LINK2]塔乌市监处罚〔2025〕129号

当事人：乌苏市西大沟镇中心学校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42024583572393
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西大沟镇振兴路南侧177号                
法定代表人：王*                                          
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乌苏市西大沟镇振兴路南侧177号乌苏市西大沟镇中心学校进行监督检查，现场检查时，该校正常经营，执法人员向学校法定代表人王*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后，在王*的配合下对该校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执法检查，检查发现：1、食堂从业人员将食品粗加工区标有洗菜盆、洗肉盆的容器放在就餐区门口用来回收餐具；2、后堂操作间下水槽下水口未进行有效封堵，配套的地漏盖未正常安装，随意放置在下水口旁；3、经视频调度发现，2025年6月16日14:18显示，食堂从业人员穿戴工作服、工作帽从餐具回收通道进出食品加工处理区；4、2025年6月19日13:56，备餐间打饭作业期间，通往更衣间的门处于敞开状态；5、就餐区打饭口刷脸机下方的铁凳上，放置着一个不锈钢沥水盆，盆内盛放着多把待学生自取使用的不锈钢餐勺；6、查看日管控记录中5月23日未做记录，周排查记录中未对日管控情况分析且无关联，月调度记录未提供。执法人员当场对该学校涉嫌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213号），责令当事人2025年6月26日前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6月23日立案。
2025年6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学校进行回头看检查，该学校已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全部整改完毕。本案已于2025年6月30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西大沟镇中心学校作为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应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师生饮食安全。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中心学校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1、食堂从业人员将后堂标有洗菜盆、洗肉盆的不锈钢盆放在就餐区门口用于回收餐具，存在交叉污染的食品安全问题；2、后堂操作间下水槽下水口未进行有效封堵，配套的地漏盖未正常安装，随意放置在下水口旁，存在防堵防护缺失问题，未发挥应有的防护作用；3、经视频调度发现，2025年6月16日14:18，食堂从业人员穿戴工作服通过餐具回收通道进出后堂，存在未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管理规定；4、2025年6月19日13:56，备餐间打饭作业期间，通往更衣间的门处于敞开状态，未按规定及时关闭，存在交叉污染风险及安全隐患；5、就餐区打饭口刷脸机下方的铁凳上，放置着一个不锈钢沥水盆，盆内盛放着多把待学生自取使用的不锈钢餐勺，该存放方式不符合餐饮器具存放规定，暴露放置的铁勺子易沾染灰尘、细菌等污染物，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6、查阅“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时发现，“日管控、周排查”检查记录表记录不规范，问题描述过于简单，部分整改情况未做记录，食堂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中部分数据及记录是空白，存在难以反映实际情况、无法形成闭环、严重影响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工作的完整性与可追溯性。
2025年6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中心学校进行回头看检查，该学校已将2025年6月19日责令改正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上签字并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法定代表人王芳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                                                                                                
2.《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证明2025年6月19日执法人员在该校检查时对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违法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的事实；                
3.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6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事实；  
5.提取的《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复印件9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事实；        
6.现场拍摄照片5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当事人核对无误，并签字确认。 
我局于2025年7月23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 2025 〕16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行为，违反了《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集中用餐单位应当依法加强对单位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经营行为的管理。”、第二款“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学校、幼儿园应当将食品安全作为学校、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并落实有关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要求，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第三款：“集中用餐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态度端正，在本案办理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已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改正，决定对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行为，依法做出行政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对当事人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行为，依据《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单位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或者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警告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3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